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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立審計師報告  

致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  

 

意見  

 

茲 證 明 我 已 審計列 載 於 第 4至 22頁 自 資 專 上 教 育基金 的 財 務 報  

表，該等財務報表包括於 2 02 2年 8月 31日的財務狀況表與截至該

日止年度的全面收益表、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，以及財務

報表附註，包括主要會計政策概要。  

 

我認為，該等財務報表已 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《香港財

務 報 告 準 則 》 真 實 而 中 肯 地 反 映 自 資 專 上 教 育 基 金 於  

2 0 22年 8月 31日的財務狀況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財務表現及現金

流量，並已按照《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條例》 (第 1 098章 )第

8 ( 3 )條妥為擬備。  

 

 

意見的基礎  

 

我已按照《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條例》第 8 (5 )條及審計署的審

計準則進行審計。我根據該等準則而須承擔的責任，詳載於本

報告「審計師就財務報表審計而須承擔的責任」 部分。根據該

等準則，我獨立於自資專上教育基金，並已按該等準則履行其

他道德責任。我相信，我所獲得的審計憑證是充足和適當地為

我的審計意見提供基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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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就財務報表而須承擔的責任  

 

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須負責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《香

港財務報告準則》及 《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條例》第 8 (3 )條

擬 備 真 實 而 中 肯 的 財 務 報 表 ， 以 及 落 實 其 認 為 必 要 的 內 部 控

制，使財務報表不存有因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。  

 

在擬備財務報表時，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須負責評估自資專

上教育基金持續經營的能力，以及在適用情況下披露與持續經

營有關的事項，並以持續經營作為會計基礎。  

 

 

審計師就財務報表審計而須承擔的責任  

 

我的目標是就整體財務報表是否不存有任何因欺詐或錯誤而導致

的重大錯誤陳述取得合理保證，並發出包括我意見的審計師報

告。合理保證是高水平的保證，但不能確保按審計署審計準則進

行的審計定能發現所存有的任何重大錯誤陳述。錯誤陳述可以由

欺詐或錯誤引起，如果合理預期它們個別或滙總起來可能影響財

務報表使用者所作出的經濟決定，則會被視作重大錯誤陳述。  

 

在根據審計署審計準則進行審計的過程中，我會運用專業判斷並

秉持專業懷疑態度。我亦會：  

 

—  識別和評估因欺詐或錯誤而導致財務報表存有重大錯誤陳

述的風險；設計及執行審計程序以應對這些風險；以及取

得充足和適當的審計憑證，作為我意見的基礎。由於欺詐

可能涉及串謀、偽造、蓄意遺漏、虛假陳述，或凌駕內部

控制的情況，因此未能發現因欺詐而導致重大錯誤陳述的

風險，較未能發現因錯誤而導致者為高；  

 

—  了解與審計相關的內部控制，以設計適當的審計程序。然

而，此舉並非旨在對自資專上教育基金內部控制的有效性

發表意見；  

 

—  評價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所採用的會計政策是否恰當，

以及其作出的會計估計和相關資料披露是否合理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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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  判定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以持續經營作為會計基礎的做

法是否恰當，並根據所得的審計憑證，判定是否存在與事

件或情況有關，而且可能對自資專上教育基金持續經營的

能力構成重大疑慮的重大不確定性。如果我認為存在重大

不確定性，則有必要在審計師報告中請使用者留意財務報

表中的相關資料披露。假若所披露的相關資料不足，我便

須發出非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師報告。我的結論是基於截至

審計師報告日止所取得的審計憑證。然而，未來事件或情

況可能導致自資專上教育基金不能繼續持續經營；以及  

 

—  評價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、結構和內容，包括披露資

料，以及財務報表是否中肯反映交易和事項。  

 

我與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溝通計劃的審計範圍和時間以及重大

審計發現等事項，包括我在審計期間識別出內部控制的任何重大

缺陷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審計署署長   審計署  

(審計署助理署長陳瑞蘭代行 )  香港金鐘道 66號  

  金鐘道政府合署  

2 0 23年 2月 2 3日   高座 6 樓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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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資 專 上 教 育 基 金  

全 面 收 益 表  

截 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

(以 港 幣 千 元 位 列 示 )  

 

  附註 2022 2021 

     

收 入     
 利 息 收 入  3 56,275 43,912 
 股 息 收 入  4 54,113 52,741 
 淨 實 現 及 重 估 (虧 損 )/收 益      

 – 證 券    (488,906) 349,270 
– 衍 生 金 融 工 具   24,534 (356) 
– 在 銀 行 及 其 他 金 融 機 構 的 存 款   (5,608) 59 

   (469,980) 348,973 

 其 他 收 入   2 124 

   (359,590) 445,750 

     

支 出     
 撥 款  5 (86,386) (85,517) 
 營 運 支 出  6 (10,648) (12,174) 

   (97,034) (97,691) 

     

年 度 (虧 損 )/盈 餘    (456,624) 348,059 

     

其 他 全 面 收 益   — — 

年 度 總 全 面 (虧 損 )/收 益    (456,624) 348,059 

     
 

隨 附 的 附 註 1 至 16 為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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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資 專 上 教 育 基 金  

財 務 狀 況 表  

於 2022 年 8 月 31 日  

(以 港 幣 千 元 位 列 示 )  

   
附 註  2022 

 
2021      

資 產  
 

  
 

  

銀 行 現 金  
  

25,272  5,532 

存 入 時 距 到 期 日 不 超 過 三 個 月 的 在        

     銀 行 及 其 他 金 融 機 構 的 存 款  7 17,965  31,063 

存 入 時 距 到 期 日 超 過 三 個 月 的 在  
 

     

     銀 行 及 其 他 金 融 機 構 的 存 款  7 516,127  610,298 

證 券  
 

8 2,548,939  2,955,198 

衍 生 金 融 工 具  9 2,967  1,093 

應 收 帳 款 及 其 他 資 產  10 46,823  48,290 

外 匯 基 金 存 款  11 819,917  784,587    
3,978,010 

 
4,436,061 

負 債  
 

  
 

  

衍 生 金 融 工 具  9 (704) 
 

(494) 

應 付 帳 款 及 其 他 負 債  12 (15,219) 
 

(16,856) 

  (15,923)  (17,350)      
淨 資 產  

 
3,962,087 

 
4,418,711 

      
      

上 述 項 目 代 表 ：  
    

       

基 金 結 餘  
    

累 計 盈 餘  
 

3,962,087 
 

4,418,711 
 

隨 附 的 附 註 1 至 16 為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。  
 

 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 

  自資專上教育基金受託人 

   
   
  (李美嫦) 

 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

  2023 年 2 月 23 日 



- 6 - 

自 資 專 上 教 育 基 金  

權 益 變 動 表  

截 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

(以 港 幣 千 元 位 列 示 )  

   
2022  2021 

     

累 計 盈 餘      

年 初 結 餘   4,418,711  4,070,652 

年 度 總 全 面 (虧 損 )/收 益    (456,624)  348,059 

年 終 結 餘  
 

3,962,087  4,418,711 

 
 
 
 

隨 附 的 附 註 1 至 16 為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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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資 專 上 教 育 基 金  

現 金 流 量 表  

截 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 止 年 度  

(以 港 幣 千 元 位 列 示 )  

 

  2022 2021 

   

來 自 營 運 活 動 的 現 金 流 量    
 年 度 (虧 損 )/盈 餘   (456,624) 348,059 
 調 整 項 目 ：    
 利 息 收 入  (56,275) (43,912) 
 股 息 收 入  (54,113) (52,741) 
 存 入 時 距 到 期 日 超 過 三 個 月 的 在 銀 行 及 其 他    
  金 融 機 構 的 存 款 的 減 少 /(增 加 ) 94,171 (190,569) 
 證 券 投 資 的 減 少 /(增 加 ) 406,259 (149,990) 
 外 匯 基 金 存 款 的 增 加  (35,330) (27,994) 
 衍 生 金 融 工 具 的 變 動  (1,664) (5,785) 
 應 收 帳 款 及 其 他 資 產 的 減 少 /(增 加 ) 896 (11,564) 
 應 付 帳 款 及 其 他 負 債 的 減 少  (1,637) (10,254) 
 撇 除 重 估 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 的 匯 兌 差 額  123 (172) 
 已 收 利 息  57,945 38,781 
 已 收 股 息  53,014 52,958 

來 自 /(用 於 )營 運 活 動 的 現 金 淨 額  6,765 (53,183) 

   

年 初 的 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  36,595 89,606 

   

匯 率 變 動 的 影 響  (123) 172 

年 終 的 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  43,237 36,595 

   

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 的 分 析  

   

存 入 時 距 到 期 日 不 超 過 三 個 月 的 在 銀 行 及  

 其 他 金 融 機 構 的 存 款  
 

17,965 

 

31,063 

銀 行 現 金  25,272 5,532 

 43,237 36,595 

     
隨 附 的 附 註 1 至 16 為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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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資 專 上 教 育 基 金  

財 務 報 表 附 註  
(除 特 別 註 明 外 ， 所 有 金 額 均 以 港 幣 千 元 位 列 示 。 )  

 
 

1. 總 論  
 
自 資 專 上 教 育 基 金 ( 基 金 ) 是 根 據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法 團 ( 受 託 人 ) 於  

2011 年 8 月 26 日 所 作 出 的 信 託 聲 明 書 設 立 。 基 金 資 助 值 得 支 持 的 措 施

和 計 劃 ， 以 提 升 香 港 自 資 專 上 教 育 質 素 。  
 
 

2. 主 要 會 計 政 策  
 
(a) 符 合 準 則 聲 明  
 

本 財 務 報 表 是 按 照 《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法 團 條 例 》 ( 第 1098 章 ) 

第 8(3)條 、 香 港 公 認 的 會 計 原 則 及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(此 詞 是 統 稱 ，

當 中 包 括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頒 布 的 所 有 適 用 的 個 別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

則 、 香 港 會 計 準 則 及 詮 釋 )編 製 。 基 金 採 納 的 主 要 會 計 政 策 摘 要 如

下 。  

 
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頒 布 了 若 干 新 增 或 經 修 訂 的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並

於 基 金 的 本 會 計 期 首 次 生 效 或 可 供 提 前 採 納。基 金 因 首 度 採 納 其 中

適 用 的 準 則 而 引 致 本 會 計 期 及 前 會 計 期 的 會 計 政 策 改 變 (如 有 )已 反

映 在 本 財 務 報 表 ， 有 關 資 料 載 於 附 註 2(c)。  
 
(b) 財 務 報 表 的 編 製 基 礎  
 

除 載 於 附 註 2(d)的 會 計 政 策 所 述 由 外 聘 投 資 經 理 管 理 的 股 票 及 債 務

證 券 (附 註 14(a))及 衍 生 金 融 工 具 按 公 平 值 計 量 外，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編

製 基 礎 是 以 原 值 成 本 法 計 量 。  
 

編 製 符 合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的 財 務 報 表 需 要 管 理 層 作 出 判 斷、估 計

及 假 設 ， 而 該 等 判 斷 、 估 計 及 假 設 會 影 響 會 計 政 策 的 實 施， 以 及 資

產 、 負 債 和 收 支 的 呈 報 款 額。該 等 估 計 及 相 關 的 假 設，是 根 據 經 驗

及 其 他 在 有 關 情 況 下 認 為 合 適 的 因 素 而 制 訂，並 在 沒 有 其 他 現 成 數

據 可 供 參 考 時 作 為 判 斷 資 產 及 負 債 的 帳 面 值 的 基 礎。估 計 結 果 或 會

與 實 際 價 值 有 所 不 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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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 等 估 計 及 所 依 據 的 假 設 會 持 續 予 以 檢 討。如 對 會 計 估 計 的 修 訂 只

影 響 當 年 的 會 計 期，有 關 修 訂 會 在 當 年 的 會 計 期 內 確 認，但 如 當 年

及 未 來 的 會 計 期 同 受 影 響，則 有 關 修 訂 會 在 當 年 及 未 來 的 會 計 期 內

確 認 。  
 

基 金 在 實 施 會 計 政 策 方 面 並 不 涉 及 任 何 關 鍵 的 會 計 判 斷。無 論 現 時

對 未 來 作 出 的 假 設 ， 或 在 報 告 日 估 計 過 程 中 所 存 在 的 不 明 朗 因 素 ，

皆 不 足 以 構 成 重 大 風 險 ， 導 致 資 產 及 負 債 的 帳 面 值 在 來 年 大 幅 修

訂 。  
 

(c) 會 計 政 策 改 變  
 

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頒 布 了 若 干 新 增 或 經 修 訂 的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並

於 基 金 的 本 會 計 期 首 次 生 效。適 用 於 本 財 務 報 表 所 呈 報 年 度 的 會 計

政 策 ， 並 未 因 這 些 發 展 而 有 任 何 改 變 。  
 

基 金 並 沒 有 採 納 在 本 會 計 期 尚 未 生 效 的 新 準 則 或 詮 釋 (附 註 16)。  
 

(d) 金 融 資 產 及 金 融 負 債  
 
(i) 初 始 確 認 及 計 量  

 
基 金 在 成 為 金 融 工 具 的 合 約 其 中 一 方 之 日 確 認 有 關 金 融 資 產 及

金 融 負 債 。 按 常 規 方 式 購 入 及 出 售 金 融 工 具 於 交 易 日 確 認 ， 即

基 金 承 諾 購 入 或 出 售 有 關 工 具 之 日 。  
 

於 初 始 確 認 時 ， 金 融 資 產 及 金 融 負 債 按 公 平 值 計 量 ； 如 並 非 按

公 平 值 計 入 盈 餘 或 虧 損 (相 當 於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第 9號 的 「 按

公 平 值 計 入 損 益 帳 」)，則 再 加 上 或 減 去 因 收 購 該 等 金 融 資 產 或

發 行 該 等 金 融 負 債 而 直 接 引 致 的 交 易 成 本 。 按 公 平 值 計 入 盈 餘

或 虧 損 的 金 融 工 具 的 交 易 成 本 會 立 即 支 銷 。  
 
(ii) 分 類 及 其 後 計 量  

 
按 公 平 值 計 入 盈 餘 或 虧 損 的 金 融 工 具  

 
這 些 包 括 由 外 聘 投 資 經 理 管 理 的 股 票 及 債 務 證 券 (附 註 14(a))及

衍 生 金 融 工 具 。 它 們 其 後 按 公 平 值 計 量 。 公 平 值 的 變 動 於 產 生

的 期 間 內 在 盈 餘 或 虧 損 內 確 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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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 金 用 以 管 理 與 兌 匯 率 變 動 相 關 連 之 風 險 的 衍 生 金 融 工 具 並 未

符 合 採 用 對 沖 會 計 法 。 當 該 等 衍 生 金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 為 正 數 時

則 呈 現 為 資 產 ， 而 當 公 平 值 為 負 數 時 則 呈 現 為 負 債 。  
 

按 攤 銷 成 本 值 計 量 的 金 融 資 產  
 
這 些 包 括 銀 行 現 金 、 在 銀 行 及 其 他 金 融 機 構 的 存 款 、 按 攤 銷 成

本 值 計 量 的 債 務 證 券 、 應 收 帳 款 及 其 他 資 產 ， 以 及 外 匯 基 金 存

款 。 它 們 旨 在 收 取 合 約 現 金 流 量 ， 即 只 包 括 所 支 付 的 本 金 及 利

息 ， 其 後 採 用 實 際 利 率 法 按 攤 銷 成 本 值 計 量 。 這 些 金 融 資 產 的

虧 損 準 備 根 據 附 註 2(d)(vi)所 述 的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模 型 計 量 。  
 
實 際 利 率 法 是 計 算 金 融 資 產 或 金 融 負 債 的 攤 銷 成 本 值 ， 以 及 攤

分 及 確 認 有 關 期 間 的 利 息 收 入 或 支 出 的 方 法 。 實 際 利 率 是 指 可

將 該 金 融 資 產 或 金 融 負 債 在 有 效 期 間 內 的 預 計 現 金 收 支 ， 折 現

成 該 金 融 資 產 的 帳 面 總 值 或 該 金 融 負 債 的 攤 銷 成 本 值 所 適 用 的

貼 現 率 。 基 金 於 計 算 實 際 利 率 時 ， 會 考 慮 該 金 融 工 具 的 所 有 合

約 條 款 以 估 計 現 金 流 量 ， 但 不 會 計 及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。 有 關 計 算

包 括 與 實 際 利 率 相 關 的 所 有 收 取 自 或 支 付 予 合 約 各 方 的 費 用 、

交 易 成 本 及 所 有 其 他 溢 價 或 折 讓 。  
 
按 攤 銷 成 本 值 計 量 的 金 融 負 債  

 
這 些 包 括 應 付 帳 款 及 其 他 負 債 。 它 們 其 後 採 用 實 際 利 率 法 按 攤

銷 成 本 值 計 量 。  
 

基 金 僅 在 管 理 某 金 融 資 產 的 業 務 模 式 出 現 變 動 時 ， 才 將 有 關 資

產 重 新 分 類 。 金 融 負 債 不 作 重 新 分 類 。  
 
(iii) 公 平 值 計 量 原 則  

 
基 金 於 每 個 報 告 日 按 公 平 值 計 量 其 由 外 聘 投 資 經 理 管 理 的 股 票

及 債 務 證 券 (附 註 14(a))及 衍 生 金 融 工 具 。 公 平 值 指 市 場 參 與 者

在 計 量 日 有 秩 序 地 交 易 時 ， 就 出 售 資 產 或 轉 讓 負 債 所 收 取 或 支

付 的 價 格 。 計 量 公 平 值 時 ， 會 假 定 出 售 資 產 或 轉 讓 負 債 的 交 易

在 下 述 其 中 一 種 情 況 下 進 行： (a)在 有 關 資 產 或 負 債 的 主 要 市 場

進 行 ， 或 (b)如 沒 有 主 要 市 場 ， 則 在 對 有 關 資 產 或 負 債 最 為 有 利

的 市 場 進 行 ； 而 基 金 於 計 量 日 能 參 與 此 等 市 場 。  
 
計 量 資 產 或 負 債 的 公 平 值 所 用 的 假 設 ， 是 市 場 參 與 者 為 該 等 資

產 或 負 債 定 價 時 所 用 的 假 設 ， 並 假 設 市 場 參 與 者 會 以 最 符 合 其

經 濟 利 益 的 方 式 行 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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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 金 在 計 量 公 平 值 時 ， 會 按 情 況 採 用 合 適 和 具 充 分 數 據 的 估 值

方 法 ， 盡 可 能 運 用 相 關 可 觀 察 到 的 參 數 ， 並 盡 量 少 用 不 可 觀 察

到 的 參 數 。 基 金 按 以 下 公 平 值 等 級 劃 分 計 量 所 得 的 公 平 值 ， 有

關 等 級 反 映 計 量 時 所 用 重 要 參 數 的 類 別 ：  
 
第 1級  —  資 產 或 負 債 的 公 平 值 為 相 同 的 資 產 或 負 債 在 交 投 活

躍 的 市 場 上 的 報 價 (未 經 調 整 )；  
 
第 2級  —  資 產 或 負 債 的 公 平 值 按 與 該 資 產 或 負 債 有 關 而 可 觀

察 到 的 參 數 釐 定 ， 當 中 包 括 可 直 接 觀 察 到 的 參 數 (即

價 格 )及 不 可 直 接 觀 察 到 的 參 數 (即 引 申 自 價 格 )，但 不

包 括 第 1級 所 運 用 的 報 價 ； 及  
 
第 3級  —  釐 定 金 融 工 具 公 平 值 的 參 數 並 非 基 於 可 觀 察 到 的 市

場 數 據 (不 可 觀 察 到 的 參 數 )。  
 
就 經 常 於 財 務 報 表 中 確 認 的 資 產 及 負 債 ， 基 金 於 報 告 日 透 過 重

新 評 估 分 類 (根 據 對 整 體 公 平 值 計 量 而 言 屬 最 重 要 及 相 關 的 參

數 等 級 作 出 )，決 定 財 務 報 表 中 各 等 級 之 公 平 值 應 否 作 出 轉 撥。  
 

(iv) 註 銷 確 認  
 
當 從 金 融 資 產 收 取 現 金 流 量 的 合 約 權 屆 滿 時 ， 或 當 該 金 融 資 產

及 其 絕 大 部 分 風 險 和 回 報 的 擁 有 權 已 轉 讓 時 ， 該 金 融 資 產 會 被

註 銷 確 認 。  
 
當 合 約 指 明 的 債 務 被 解 除 、 取 消 或 到 期 時 ， 該 金 融 負 債 會 被 註

銷 確 認 。  
 

(v) 對 銷  
 
金 融 資 產 及 金 融 負 債 若 存 在 依 法 有 效 的 對 銷 權 利 ， 而 基 金 亦 有

意 以 淨 額 結 算 或 準 備 同 時 變 現 資 產 及 償 付 債 務 ， 則 有 關 金 融 資

產 及 金 融 負 債 會 作 對 銷 ， 以 淨 金 額 列 入 財 務 狀 況 表 內 。  
 

(vi) 金 融 資 產 減 值  
 
基 金 透 過 計 量 按 攤 銷 成 本 值 計 量 的 金 融 資 產 的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來

決 定 須 確 認 的 虧 損 準 備 。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評 估 不 適 用 於 按 公 平 值

計 入 盈 餘 或 虧 損 的 金 融 資 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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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 期 信 貸 虧 損 是 經 概 率 加 權 估 計 的 信 貸 虧 損 。 信 貸 虧 損 為 按 照

合 約 應 付 予 基 金 的 現 金 流 量 與 基 金 預 期 會 收 到 的 現 金 流 量 兩 者

間 的 差 距 ， 並 以 折 現 方 式 按 實 際 利 率 計 算 。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是 根

據 以 下 任 何 一 種 基 礎 計 量 ：  
 
— 12個 月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(自 初 始 確 認 以 來 ， 金 融 工 具 的 信 貸 風

險 並 無 大 幅 增 加 )： 在 報 告 日 後 12個 月 內 可 能 出 現 的 違 約 事

件 引 致 的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； 及  

 
— 永 久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(自 初 始 確 認 以 來 ， 金 融 工 具 的 信 貸 風 險

大 幅 增 加 )： 金 融 工 具 的 預 期 有 效 期 內 所 有 可 能 出 現 的 違 約

事 件 引 致 的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。  
 
基 金 藉 比 較 金 融 工 具 於 報 告 日 及 於 初 始 確 認 日 的 違 約 風 險 ， 以

評 估 金 融 工 具 的 信 貸 風 險 有 否 大 幅 增 加 。 為 此 ， 基 金 認 為 以 下

為 違 約 事 件 ： (i)當 借 款 人 向 基 金 全 數 支 付 其 信 貸 承 擔 的 機 會 較

少；或 (ii)金 融 資 產 已 逾 期 90日。基 金 在 合 理 的 投 放 下 考 慮 合 理

及 可 靠 的 數 量 及 質 量 資 料 ， 包 括 過 往 經 驗 及 具 前 瞻 性 的 資 料 。

若 按 合 理 預 期 下 無 法 收 回 合 約 現 金 流 量 ， 金 融 資 產 將 被 撇 銷 。  
 

(e) 收 入 確 認  
 
(i) 利 息 收 入  
 

利 息 收 入 採 用 實 際 利 率 法 ， 以 應 計 基 礎 在 盈 餘 或 虧 損 內 確 認 。  
 

(ii) 股 息 收 入  
 
來 自 股 票 的 股 息 收 入 於 股 價 除 息 時 在 盈 餘 或 虧 損 內 確 認 。  
 

(iii) 淨 實 現 及 重 估 收 益 /虧 損  
 
金 融 工 具 的 實 現 損 益 在 有 關 金 融 工 具 被 註 銷 確 認 時 在 盈 餘 或 虧

損 內 確 認。按 公 平 值 計 入 盈 餘 或 虧 損 的 金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 變 動，

在 產 生 的 期 間 列 為 重 估 損 益 在 盈 餘 或 虧 損 內 確 認 。  
 

(iv) 其 他 收 入  
 
其 他 收 入 以 應 計 基 礎 在 盈 餘 或 虧 損 內 確 認 。  
 
 
 
 



- 13 - 

(f) 撥 款 的 確 認  
 

撥 款 經 受 託 人 原 則 上 批 核 及 在 發 放 撥 款 的 條 件 獲 符 合 時 付 款 經 批

核 後 ， 才 確 認 為 支 出 。  
 

(g) 外 幣 換 算  
 

年 度 內 的 外 幣 交 易 按 交 易 日 的 現 貨 匯 率 換 算 為 港 元 。 以 外 幣 為 單

位 的 貨 幣 資 產 及 負 債 按 報 告 日 的 收 市 匯 率 換 算 為 港 元 。 所 有 匯 兌

差 額 在 盈 餘 或 虧 損 內 確 認 為 淨 實 現 及 重 估 收 益 或 虧 損 。  
 

(h) 現 金 及 等 同 現 金 項 目   
 

就 現 金 流 量 表 而 言 ， 現 金 及 等 同 現 金 項 目 包 括 銀 行 現 金 及 存 入 時

距 到 期 日 不 超 過 三 個 月 的 在 銀 行 及 其 他 金 融 機 構 的 存 款 。  
 
 

3. 利 息 收 入  
 

   2022  2021 

 利 息 收 入 來 自 ：      

      

 —  外 匯 基 金 存 款   42,910  33,881 

      

 —  按 攤 銷 成 本 值 計 量 的 債 務 證 券   —  168 

      

 —  按 公 平 值 計 入 盈 餘 或 虧 損 的 債 務 證 券 ：     
 —  以 港 元 為 單 位   1,766  1,571 
 —  以 其 他 貨 幣 為 單 位   6,407  5,666 

   8,173  7,237 
 —  存 款 ：      

 —  以 港 元 為 單 位   2,690  1,830 
 —  以 其 他 貨 幣 為 單 位   2,502  796 

   5,192  2,626 

   56,275  43,9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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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股 息 收 入  
 

   2022  2021 

 股 息 收 入 來 自 ：      

 —  香 港 上 市 股 票   20,601  21,645 
 —  香 港 以 外 上 市 股 票   33,512  31,096 

   54,113  52,741 

 
 

5. 撥 款  
 

   2022  2021 

 撥 予 院 校 的 撥 款   87,284  86,603 
 退 回 未 使 用 撥 款   (898)  (1,086) 

   86,386  85,517 
 
 

 

6. 營 運 支 出  
 

   2022  2021 

 投 資 經 理 費 用   6,467  7,992 
 保 管 人 費 用   1,829  1,586 
 員 工 薪 酬   1,718  1,331 
 投 資 交 易 成 本   617  1,250 
 其 他   17  15 

   10,648  12,17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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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在 銀 行 及 其 他 金 融 機 構 的 存 款  
 

   2022  2021 

 定 期 存 款 ：      
 —  以 港 元 為 單 位   426,940  518,141 
 —  以 其 他 貨 幣 為 單 位   89,187  92,157 
      
 以 港 元 以 外 貨 幣 為 單 位 的      
 通 知 存 款 及 存 於 保 管 人 的 結 餘   17,965  31,063 

   534,092  641,361 
 減 ： 存 入 時 距 到 期 日 超 過 三 個 月 的 在  

銀 行 及 其 他 金 融 機 構 的 存 款  

 (485,288) 

(516,127) 

 (485,288) 

(610,298) 

 存 入 時 距 到 期 日 不 超 過 三 個 月 的 在 銀 行

及 其 他 金 融 機 構 的 存 款  

  

17,965 
 

 

31,063 

 
 

8. 證 券  
 

   2022  2021 

 按 公 平 值 計 入 盈 餘 或 虧 損 的 金 融 資 產      
 股 票 ：      

 — 於 香 港 上 市   693,339  914,274 

 — 於 香 港 以 外 上 市   1,300,212  1,411,962 

      

 債 務 證 券 ：      
 — 以 港 元 為 單 位   76,804  86,116 
 — 以 其 他 貨 幣 為 單 位   478,584  542,846 

   2,548,939  2,955,19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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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衍 生 金 融 工 具  
 

  2022  2021 
 資產  負債  資產  負債 

        
以 公 平 值 列 帳 的 外 匯

遠 期 合 約  
 

2,967   
 

 

704    

 

1,093   
 

 

494    
 
於 2022 年 8 月 31 日 ， 以 上 所 有 的 外 匯 遠 期 合 約 將 在 一 年 內 到 期 及 總

名 義 數 額 為 3.680 億 港 元 (2021 年 ： 3.152 億 港 元 )。 這 些 合 約 的 名 義 數

額 反 映 尚 未 完 成 交 易 的 數 量 ， 而 非 代 表 所 須 承 擔 風 險 的 金 額 。  
 
 

10. 應 收 帳 款 及 其 他 資 產  
 

   2022  2021 

 售 出 投 資 應 收 款 項   13,388  13,864 
 外 匯 基 金 存 款 的 應 計 利 息   23,109  24,550 
 其 他 應 收 利 息 及 股 息   10,326  9,456 
 其 他 應 收 帳 款   —  420 

   46,823  48,290 

 
 

11. 外 匯 基 金 存 款  
 
外 匯 基 金 存 款 結 餘 為 8.199 億 港 元 (2021 年 ： 7.846 億 港 元 ) ， 其 中  

8.050 億 港 元 (2021 年 ： 6.709 億 港 元 )為 本 金 ， 1,490 萬港元 (2021 年 ：

1.137 億港元 )則 為 報 告 日 已 收 到 但 尚 未 提 取 的 利 息 。 該 存 款 為 期 六 年

(由 存 款 日 起 計 )， 期 內 不 能 提 取 本 金 。  

 
外 匯 基 金 存 款 利 息 按 每 年 1 月 釐 定 的 固 定 息 率 計 算 。 該 息 率 是 外 匯 基

金 投 資 組 合 過 去 六 年 的 平 均 年 度 投 資 回 報，或 三 年 期 政 府 債 券 在 上 一 個

年 度 的 平 均 年 度 收 益，兩 者 取 其 較 高 者，下 限 為 0%。2022 曆 年 的 固 定

息 率 為 每 年 5.6%， 而 2021 曆 年 為 每 年 4.7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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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應 付 帳 款 及 其 他 負 債  
 

   2022  2021 

 未 交 收 的 買 入 證 券 交 易   13,386  13,893 
 應 付 予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的 款 項   158  121 
 其 他 應 付 帳 款 及 應 計 費 用   1,675  2,842 

   15,219  16,856 

 
 

13. 承 擔  
 
在 2022 年 8 月 31 日，已原則上批核但尚未批准付款的撥款 (附註 2(f))

為 6,950 萬港元 (2021 年： 7,120 萬港元 )。  
 
 

14. 財 務 風 險 管 理  
 

(a) 投 資 管 理 及 監 控  
  

根 據《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法 團 條 例 》第 5 條，受 託 人 可 把 基 金 款 項

作 投 資 用 途 。 她 已 委 任 庫 務 署 署 長 管 理 基 金 的 投 資 事 務 。  
 

自 資 專 上 教 育 委 員 會 可 根 據 信 託 聲 明 書 的 條 文 就 與 基 金 運 作 及 發

展 有 關 的 政 策 和 程 序 向 教 育 局 局 長 提 供 意 見。根 據 信 託 聲 明 書 而 設

立 的 投 資 委 員 會 可 就 制 訂 基 金 的 投 資 政 策 和 監 察 基 金 的 投 資 事 宜

向 受 託 人 提 供 意 見。自 資 專 上 教 育 委 員 會 和 投 資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均 由

教 育 局 局 長 委 任 。  
 
基 金 的 投 資 目 標 是 賺 取 穩 定 的 投 資 回 報，從 而 資 助 值 得 支 持 的 措 施

和 計 劃 ， 以 提 升 香 港 自 資 專 上 教 育 質 素 。  
 
投 資 委 員 會 定 期 開 會 並 審 閱 由 庫 務 署 署 長 擬 備 的 投 資 報 告 及 會 晤

基 金 的 外 聘 投 資 經 理，以 監 察 基 金 的 投 資 表 現。投 資 委 員 會 亦 會 制

訂 資 產 配 置 的 指 引 以 達 到 投 資 目 標 。  
 
基 金 的 投 資 管 理 及 監 控 在 風 險 管 理 及 投 資 策 略 文 件 中 列 出，並 由 投

資 委 員 會 定 期 檢 討 。  
 

(b) 市 場 風 險  
 

市 場 風 險 是 指 市 場 變 數 (例 如 股 票 價 格 、 利 率 及 貨 幣 匯 率 )的 變 動 ，

可 能 影 響 金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 或 現 金 流 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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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) 股 價 風 險  
 

股 價 風 險 指 因 股 票 價 格 變 動 而 引 致 虧 損 的 風 險 。 基 金 持 有 的 股

票 投 資 均 面 對 固 有 於 所 有 股 票 投 資 的 股 價 風 險 ， 即 所 持 股 票 的

價 值 可 以 下 跌 或 上 升 。 在 2022 年 8 月 31 日 ， 如 附 註 8 所 示 ，

股 票 被 列 為 證 券 。 風 險 的 應 對 主 要 是 按 制 定 的 風 險 管 理 及 投 資

策 略 ， 透 過 分 散 投 資 組 合 來 進 行 。 基 金 並 會 持 續 地 監 控 股 價 風

險 。  
 

敏 感 度 分 析 顯 示 ， 在 其 他 因 素 維 持 不 變 的 情 況 下 ， 股 票 的 市 場

買 入 價 於 報 告 日 如 上 升 / 下 跌 10% ， 年 度 虧 損 會 減 少 / 增 加  

1.994 億 港 元 (2021 年 ： 年 度 盈 餘 會 增 加 /減 少 2.326 億 港 元 )。  
 

(ii) 利 率 風 險  
 

利 率 風 險 指 因 市 場 利 率 變 動 而 引 致 虧 損 的 風 險 。 利 率 風 險 可 進

一 步 分 為 公 平 值 利 率 風 險 及 現 金 流 量 利 率 風 險 。  
 
公 平 值 利 率 風 險 指 金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 會 因 市 場 利 率 變 動 而 波 動

的 風 險 。 由 於 基 金 有 相 當 部 分 的 定 息 債 務 證 券 及 全 部 在 銀 行 及

其 他 金 融 機 構 的 存 款 皆 是 定 息 的 ， 當 市 場 利 率 上 升 ， 它 們 的 公

平 值 便 會 下 跌 。 債 務 證 券 投 資 是 按 制 定 的 風 險 管 理 及 投 資 策 略

作 出 ， 基 金 並 會 持 續 地 監 控 公 平 值 利 率 風 險 。  
 

敏 感 度 分 析 顯 示 ， 在 其 他 因 素 維 持 不 變 的 情 況 下 ， 利 率 於 報 告

日 如 上 升 /下 跌 100 基 點 ， 年 度 虧 損 會 增 加 /減 少 3,610 萬 港 元

(2021 年 ： 年 度 盈 餘 會 減 少 /增 加 4,460 萬 港 元 )。 由 於 在 銀 行 及

其 他 金 融 機 構 的 存 款 和 按 攤 銷 成 本 值 計 量 的 債 務 證 券 是 按 攤 銷

成 本 值 列 示 ， 其 帳 面 值 不 會 受 市 場 利 率 變 動 所 影 響 。  
 

現 金 流 量 利 率 風 險 指 金 融 工 具 的 未 來 現 金 流 量 會 因 市 場 利 率 變

動 而 波 動 的 風 險 。 由 於 基 金 只 有 小 部 分 的 債 務 證 券 的 利 息 是 參

照 市 場 利 率 而 釐 定 ， 故 此 並 沒 有 重 大 的 現 金 流 量 利 率 風 險 。  
 

(iii) 貨 幣 風 險  
 

貨 幣 風 險 是 指 金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 或 日 後 現 金 流 量 會 因 貨 幣 匯 率

變 動 而 波 動 的 風 險 。 基 金 以 港 元 以 外 貨 幣 為 單 位 的 投 資 會 面 對

貨 幣 風 險 。 基 金 只 有 以 港 元 、 美 元 、 人 民 幣 及 其 外 幣 長 債 擁 有

高 信 貸 評 級 的 國 家 的 貨 幣 爲 單 位 的 投 資 。 基 金 依 據 制 定 的 風 險

管 理 及 投 資 策 略 處 理 貨 幣 風 險 ， 並 會 持 續 地 監 控 有 關 風 險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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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下 列 載 已 確 認 資 產 及 負 債 於 報 告 日 的 每 種 貨 幣 的 淨 貨 幣 風 險

情 況 (已 考 慮 外 匯 遠 期 合 約 的 影 響 )：  
 

   2022  2021 

 港 元   2,336,354  2,642,471 
 美 元   1,006,780  1,086,896 
 歐 羅   222,767  243,735 
 日 圓   148,854  149,597 
 人 民 幣   89,427  92,377 
 英 鎊   52,236  74,414 
 其 他   105,669  129,221 

   3,962,087  4,418,711 

 
於 報 告 日 ， 在 其 他 因 素 維 持 不 變 的 情 況 下 ， 敏 感 度 分 析 顯 示 ：  
 
 美 元 兌 港 元 如 上 升 / 下 跌 0.5% ， 年 度 虧 損 會 減 少 / 增 加  

500 萬 港 元 (2021 年 ： 年 度 盈 餘 會 增 加 /減 少 540 萬 港 元 )；

及  
 

 其 他 貨 幣 兌 港 元 如 上 升 / 下 跌 5% ， 年 度 虧 損 會 減 少 / 增 加

3,090 萬 港 元 (2021 年：年 度 盈 餘 會 增 加 /減 少 3,450 萬 港 元 )。  
 

(c) 信 貸 風 險  
 

信 貸 風 險 指 發 行 機 構 或 交 易 對 方 因 未 能 履 行 責 任 而 引 致 基 金 蒙 受

財 務 損 失 的 風 險 。 銀 行 現 金、在 銀 行 及 其 他 金 融 機 構 的 存 款、債 務

證 券、衍 生 金 融 工 具、應 收 帳 款 及 其 他 資 產，以 及 外 匯 基 金 存 款 均

潛 在 信 貸 風 險。基 金 揀 選 的 發 行 機 構 或 交 易 對 方 均 需 具 良 好 信 貸 評

級、穩 健 財 政 實 力 和 龐 大 股 本 規 模。基 金 亦 依 據 制 定 的 風 險 管 理 及

投 資 策 略，為 個 別 發 行 機 構 或 交 易 對 方 設 立 交 易 上 限 並 持 續 地 監 控

有 關 風 險 。  
 

雖 然 按 攤 銷 成 本 值 計 量 的 金 融 資 產 須 符 合 減 值 規 定，但 基 金 估 計 其

預 期 信 貸 虧 損 並 不 重 大 ， 因 此 無 須 作 虧 損 準 備 。  
 

下 文 列 載 銀 行 現 金、在 銀 行 及 其 他 金 融 機 構 的 存 款，及 債 務 證 券 在

報 告 日 的 信 貸 質 素 ， 以 穆 迪 或 其 他 相 等 的 評 級 分 析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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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2022  2021 

 按 信 貸 評 級 列 示 銀 行 現 金 及 在 銀 行      

 及 其 他 金 融 機 構 的 存 款 ：      
 Aa1 至 Aa3  278,721  181,234 
 A1 至 A3  280,643  465,659 

   559,364  646,893 

      

 按 信 貸 評 級 列 示 債 務 證 券 ：      

 Aaa  247,579  194,752 
 Aa1 至 Aa3  94,175  108,832 
 A1 至 A3  168,958  238,054 
 Baa1 至 Baa3  44,676  87,324 

   555,388  628,962 

 
基 金 的 金 融 資 產 在 報 告 日 所 面 對 的 最 高 信 貸 風 險，相 等 於 該 些 資 產

的 帳 面 值 。 
 

(d) 流 動 資 金 風 險  
 

流 動 資 金 風 險 指 基 金 將 難 以 履 行 與 金 融 負 債 相 關 的 責 任 的 風 險。基

金 持 續 地 監 察 流 動 資 金 的 需 要，並 維 持 一 定 水 平 的 短 期 存 款 及 現 金

以 應 付 撥 款 及 營 運 支 出 。 故 此 基 金 並 沒 有 面 對 顯 著 的 流 動 資 金 風  

險 。  
 

於 2022 年 8 月 31 日，根 據 合 約 未 貼 現 的 現 金 流 量 及 基 金 可 能 被 要

求 付 款 的 最 早 日 期 計 算，所 有 金 融 負 債 的 剩 餘 合 約 期 限 為 三 個 月 或

以 下 (2021 年 ： 三 個 月 或 以 下 )。  
 

(e) 其 他 金 融 風 險  
 

基 金 因 每 年 1 月 釐 定 的 外 匯 基 金 存 款 息 率 (附 註 11)有 所 變 動 而 須 面

對 金 融 風 險 。 敏 感 度 分 析 顯 示 ， 在 其 他 因 素 維 持 不 變 的 情 況 下 ，  

2022 年 和 2021 年 息 率 如 上 升 /下 跌 50 個 基 點 ， 年 度 虧 損 會 減 少 /增

加 410 萬 港 元 (2021 年 ： 年 度 盈 餘 會 增 加 /減 少 390 萬 港 元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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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 金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  
 

列 入 第 1 級 的 金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 是 根 據 此 等 金 融 工 具 於 報 告 日 的 市 價

而 釐 定 ， 此 公 平 值 並 無 扣 除 將 來 出 售 該 等 工 具 時 涉 及 的 預 計 成 本 。  
 

由 於 列 入 第 2 級 的 金 融 工 具 沒 有 此 等 報 價 ， 故 以 現 值 或 其 他 可 盡 量 運

用 可 觀 察 到 的 數 據 的 估 值 方 法 ， 以 報 告 日 的 市 況 參 數 評 估 其 公 平 值 。  

 
(a) 經 常 以 公 平 值 計 量 的 金 融 工 具  

 
依 照 公 平 值 等 級 架 構，在 報 告 日 按 公 平 值 計 量 的 金 融 工 具 的 帳 面 值

載 列 如 下 ：  
 

2022  第 1 級  第 2 級  總計 

資 產        

按 公 平 值 計 入 盈 餘 或 虧 損 的  
 金 融 資 產  

 
2,311,831  237,108  2,548,939 

衍 生 金 融 工 具   —  2,967  2,967 

  2,311,831  240,075  2,551,906 

負 債        

衍 生 金 融 工 具   —  704  704 

       

2021  第 1 級  第 2 級  總計 

資 產        

按 公 平 值 計 入 盈 餘 或 虧 損 的  
 金 融 資 產   2,716,302  238,896  2,955,198 
衍 生 金 融 工 具   —  1,093  1,093 

  2,716,302  239,989  2,956,291 

負 債        

衍 生 金 融 工 具   —  494  494 

       

沒 有 金 融 資 產 或 負 債 被 列 為 第 3 級 金 融 工 具 。 年 內 在 第 1 級 與  

第 2 級 金 融 工 具 之 間 並 無 轉 撥 。  
 

(b) 非 經 常 以 公 平 值 計 量 的 金 融 工 具  
 

其 餘 所 有 金 融 工 具 均 以 與 其 公 平 值 相 等 或 相 差 不 大 的 金 額 在 財 務

狀 況 表 內 列 帳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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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 已 頒 布 但 截 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 止 年 度 尚 未 生 效 的 修 訂 、 新 準 則 及 詮

釋 的 可 能 影 響  
 

直 至 本 財 務 報 表 發 出 之 日 ，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已 頒 布 多 項 截 至  

2022 年 8 月 31 日 止 年 度 尚 未 生 效，亦 沒 有 提 前 在 本 財 務 報 表 中 採 納 的

修 訂 、 新 準 則 及 詮 釋 。  
 

基 金 正 就 該 等 修 訂、新 準 則 及 詮 釋 在 首 次 採 納 期 間 會 產 生 的 預 期 影 響 進

行 評 估。直 到 目 前 為 止，基 金 得 出 的 結 論 為 採 納 該 等 修 訂、新 準 則 及 詮

釋 不 大 可 能 會 對 財 務 報 表 構 成 重 大 影 響 。  


